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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 11月 9日  
立法會會議  

 
就王國興議員 “全面檢討傷殘津貼制度 ”議案  

提出的修正案  
 
  繼於 2011年 11月4日發出立法會CB(3) 106/11-12號文件後，謹

請議員注意，立法會主席已批准譚耀宗議員、潘佩璆議員及     湯
家驊議員提出其經修改的修正案。  
 
2.  為方便議員參閱，原議案及議案在不同情況下經修正後的措

辭載於附錄 (只備中文本 )，而該 3位議員經修改修正案及動議第三項

修正案的潘佩璆議員在有關情況下撤回其修正案的詳情載於以下

列表︰  
 
 動議修正案的  

議員  
經修改修正案 

的措辭載於 
 

在以下情況會 

撤回修正案 
 

(a) 譚耀宗議員  
(動議第二修正案 ) 
 

附錄第 4項  
 

-- 

(b) 潘佩璆議員  
(動議第三項修正案 ) 
 

附錄第 6項  
 

若 譚 耀 宗 議 員 的

修正案獲得通過  

(c) 湯家驊議員 

(動議第四項修正案 ) 
 

附錄第 8至 12項  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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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如任何議員希望參閱附錄內任何措辭的英譯本，請致電 3919 
3307與高級議會秘書 (3)4陳玉鳳女士聯絡，以便秘書處準備有關議

員所需措辭的英譯本，以供參閱。  
 
4.  為節省用紙，秘書處只會透過電郵發放該共有 12個情況的附

錄。然而，在有關立法會會議舉行的整段期間，該附錄連同相關通

告的複本會分別放置在會議廳前廳內面向主要入口的長木桌上，以

及會議廳內何秀蘭議員及王國興議員座位後的桌上。如議員希望索

取複本自用，請致電 3919 3311與議會事務部 3聯絡。  
 
5.  此外，就這項議案發出的通告 (包括此通告及附錄 )已上載立

法會網站，供議員參閱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 

(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) 
 
 
 
連附件 (附錄只透過電郵發放 ) 



附錄  
Appendix 

 
2011年 11月 9日  
立法會會議  

“全面檢討傷殘津貼制度 ”議案辯論  
 
 
1. 王國興議員的原議案  

 
香港現行的傷殘津貼制度訂立於 1973年，經過三十多年的運作，有

關制度的保障已不合時宜；部分殘疾人士 (例如單肢喪失者 )更因制

度僵化而不獲發放津貼及傷殘人士登記證，因而未能享有半價乘搭

港鐵的殘疾人士乘車優惠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當局全面檢討傷殘

津貼制度，以配合今日社會的需要；有關檢討應包括：  
 
(一 ) 檢討傷殘津貼的發放準則，包括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，按

比例發放有關津貼；  
 
(二 ) 考慮在審批程序中加入專業社工的 ‘全人評估 ’作為審批準

則之一，而不是單靠醫生因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來決定是

否符合申請條件；  
 
(三 ) 檢討評估傷殘津貼申請人殘疾程度的 ‘醫療評估表格 ’及檢

視清單，明確為 ‘器官殘障 ’作出定義和標準；  
 
(四 ) 全面檢討現行傷殘津貼制度下 ‘嚴重殘疾 ’的定義，放寬現時  

《僱員補償條例》 (香港法例第 282章 )附表 1所定準則，即殘

疾程度大致上相等於失去百分之一百謀生能力，以加強對

殘疾人士的保障；及  
 
(五 ) 全面檢討現時各項公共交通工具殘疾人士優惠的適用範圍

及收費安排。  
 
2. 經黃成智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香港現行的傷殘津貼制度訂立於 1973年，經過三十多年的運

作，有關制度的保障已不合時宜；部分殘疾人士 (例如單肢喪失者 )
更因制度僵化而不獲發放津貼及傷殘人士登記證，因而未能享有半

價乘搭港鐵的殘疾人士乘車優惠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當局全面檢

討傷殘津貼制度，以配合今日社會的需要；有關檢討應包括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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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檢討傷殘津貼的發放準則，包括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，按

比例發放有關津貼；  
 
(二 ) 考慮在審批程序中加入專業社工的 ‘全人評估 ’作為審批準

則之一，而不是單靠醫生因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來決定是

否符合申請條件；  
 
(三 ) 檢討評估傷殘津貼申請人殘疾程度的 ‘醫療評估表格 ’及檢

視清單，明確為 ‘器官殘障 ’作出定義和標準；  
 
(四 ) 全面檢討現行傷殘津貼制度下 ‘嚴重殘疾 ’的定義，放寬現時

《僱員補償條例》(香港法例第 282章 )附表 1所定準則，即殘

疾程度大致上相等於失去百分之一百謀生能力，以加強對

殘疾人士的保障；及  
 
(五 ) 全面檢討現時各項公共交通工具殘疾人士優惠的適用範圍

及收費安排；及  
 
(六 ) 把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的概念應用到傷殘津貼

上，免除離港限制，讓居於廣東及福建省並符合資格的傷
殘人士也可領取傷殘津貼。  

 
註： 黃成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3. 經譚耀宗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傷殘津貼，是為嚴重殘疾的香港居民每月提供
現金津貼，以應付因嚴重殘疾而引致的特別需要；香港現行的傷殘

津貼制度訂立於 1973年，經過三十多年的運作，有關制度的保障已

不合時宜；部分殘疾人士 (例如單肢喪失者 )更因制度僵化而不獲發

放津貼及傷殘人士登記證，因而未能享有半價乘搭港鐵的殘疾人士

乘車優惠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當局全面檢討傷殘津貼制度，以配

合今日社會的需要；有關檢討應包括：  
 
(一 ) 檢討傷殘津貼的發放準則，包括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，按

比例發放有關津貼；  
 
(二 ) 考慮在審批程序中加入專業社工的 ‘全人評估 ’作為審批準

則之一，而不是單靠醫生因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來決定是

否符合申請條件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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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檢討評估傷殘津貼申請人殘疾程度的 ‘醫療評估表格 ’及檢

視清單，明確為 ‘器官殘障 ’作出定義和標準；  
 
(四 ) 全面檢討現行傷殘津貼制度下 ‘嚴重殘疾 ’的定義，放寬現時  

《僱員補償條例》(香港法例第 282章 )附表 1所定準則，即殘

疾程度大致上相等於失去百分之一百謀生能力，以加強對

殘疾人士的保障；及  
 
(五 ) 全面檢討現時各項公共交通工具殘疾人士優惠的適用範圍

及收費安排；及  
 
(六 ) 讓領取傷殘津貼的長者可同時領取高齡津貼。  
 
註： 譚耀宗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4. 經黃成智議員及譚耀宗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香港現行的傷殘津貼制度訂立於 1973年，經過三十多年的運

作，有關制度的保障已不合時宜；部分殘疾人士 (例如單肢喪失者 )
更因制度僵化而不獲發放津貼及傷殘人士登記證，因而未能享有半

價乘搭港鐵的殘疾人士乘車優惠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當局全面檢

討傷殘津貼制度，以配合今日社會的需要；有關檢討應包括：  
 
(一 ) 檢討傷殘津貼的發放準則，包括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，按

比例發放有關津貼；  
 
(二 ) 考慮在審批程序中加入專業社工的 ‘全人評估 ’作為審批準

則之一，而不是單靠醫生因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來決定是

否符合申請條件；  
 
(三 ) 檢討評估傷殘津貼申請人殘疾程度的 ‘醫療評估表格 ’及檢

視清單，明確為 ‘器官殘障 ’作出定義和標準；  
 
(四 ) 全面檢討現行傷殘津貼制度下 ‘嚴重殘疾 ’的定義，放寬現時

《僱員補償條例》(香港法例第 282章 )附表 1所定準則，即殘

疾程度大致上相等於失去百分之一百謀生能力，以加強對

殘疾人士的保障；及  
 
(五 ) 全面檢討現時各項公共交通工具殘疾人士優惠的適用範圍

及收費安排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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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 把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的概念應用到傷殘津貼
上，免除離港限制，讓居於廣東及福建省並符合資格的傷
殘人士也可領取傷殘津貼；及  

 
(七 ) 讓領取傷殘津貼的長者可同時領取高齡津貼。  
 
註： 黃成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譚耀宗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5. 經潘佩璆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香港現行的傷殘津貼制度訂立於 1973年，經過三十多年的運

作，有關制度的保障已不合時宜；部分殘疾人士 (例如單肢喪失者 )
更因制度僵化而不獲發放津貼及傷殘人士登記證，因而未能享有半

價乘搭港鐵的殘疾人士乘車優惠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當局全面檢

討傷殘津貼制度，以配合今日社會的需要；有關檢討應包括：  
 
(一 ) 檢討傷殘津貼的發放準則，包括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，按

比例發放有關津貼；  
 
(二 ) 考慮在審批程序中加入專業社工的 ‘全人評估 ’作為審批準

則之一，而不是單靠醫生因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來決定是

否符合申請條件；  
 
(三 ) 檢討評估傷殘津貼申請人殘疾程度的 ‘醫療評估表格 ’及檢

視清單，明確為 ‘器官殘障 ’作出定義和標準；  
 
(四 ) 全面檢討現行傷殘津貼制度下 ‘嚴重殘疾 ’的定義，放寬現時  

《僱員補償條例》 (香港法例第 282章 )附表 1所定準則，即殘

疾程度大致上相等於失去百分之一百謀生能力，以加強對

殘疾人士的保障；及  
 
(五 ) 全面檢討現時各項公共交通工具殘疾人士優惠的適用範圍

及收費安排；及  
 
(六 ) 取消現時領取傷殘津貼的人士不可同時領取高齡津貼的規

定。  
 
註：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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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經黃成智議員及潘佩璆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香港現行的傷殘津貼制度訂立於 1973年，經過三十多年的運

作，有關制度的保障已不合時宜；部分殘疾人士 (例如單肢喪失者 )
更因制度僵化而不獲發放津貼及傷殘人士登記證，因而未能享有半

價乘搭港鐵的殘疾人士乘車優惠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當局全面檢

討傷殘津貼制度，以配合今日社會的需要；有關檢討應包括：  
 
(一 ) 檢討傷殘津貼的發放準則，包括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，按

比例發放有關津貼；  
 
(二 ) 考慮在審批程序中加入專業社工的 ‘全人評估 ’作為審批準

則之一，而不是單靠醫生因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來決定是

否符合申請條件；  
 
(三 ) 檢討評估傷殘津貼申請人殘疾程度的 ‘醫療評估表格 ’及檢

視清單，明確為 ‘器官殘障 ’作出定義和標準；  
 
(四 ) 全面檢討現行傷殘津貼制度下 ‘嚴重殘疾 ’的定義，放寬現時

《僱員補償條例》(香港法例第 282章 )附表 1所定準則，即殘

疾程度大致上相等於失去百分之一百謀生能力，以加強對

殘疾人士的保障；及  
 
(五 ) 全面檢討現時各項公共交通工具殘疾人士優惠的適用範圍

及收費安排；及  
 
(六 ) 把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的概念應用到傷殘津貼

上，免除離港限制，讓居於廣東及福建省並符合資格的傷
殘人士也可領取傷殘津貼；及  

 
(七 ) 取消現時領取傷殘津貼的人士不可同時領取高齡津貼的規

定。  
 
註： 黃成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7. 經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殘疾人士屬社會上需要被照顧的特別社羣，而香港現行的傷殘

津貼制度訂立於 1973年，經過三十多年的運作，有關制度的保障已

不合時宜；部分殘疾人士 (例如單肢喪失者 )更因制度僵化而不獲發



 -  6  -  

放津貼及傷殘人士登記證，因而未能享有半價乘搭港鐵的殘疾人士

乘車優惠；就此，其殘疾亦不獲認可作為體恤安置的甄別準則，本

會促請政府當局全面檢討傷殘津貼制度，以配合今日社會的需要；

有關檢討應包括：  
 
(一 ) 檢討傷殘津貼的發放準則，包括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，按

比例發放有關津貼；  
 
(二 ) 考慮在審批程序中加入專業社工的 ‘全人評估 ’作為審批準

則之一，而不是單靠醫生因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來決定是

否符合申請條件；  
 
(三 ) 檢討評估傷殘津貼申請人殘疾程度的 ‘醫療評估表格 ’及檢

視清單，明確為 ‘器官殘障 ’作出定義和標準；  
 
(四 ) 全面檢討現行傷殘津貼制度下 ‘嚴重殘疾 ’的定義，放寬現時  

《僱員補償條例》 (香港法例第 282章 )附表 1所定準則，即殘

疾程度大致上相等於失去百分之一百謀生能力，以加強對

殘疾人士的保障；及  
 
(五 ) 全面檢討現時各項公共交通工具殘疾人士優惠的適用範圍

及收費安排，爭取各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逐步加設便利殘
疾人士的設施，如低地台、報站螢幕等，作為續牌條件；
及  

 
(六 ) 在審批公屋體恤安置時，將殘疾證明列為甄別準則，讓殘

疾人士可以早日獲得公屋安置，解決居住的困難。  
 
註：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8. 經黃成智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香港現行的傷殘津貼制度訂立於 1973年，經過三十多年的運

作，有關制度的保障已不合時宜；部分殘疾人士 (例如單肢喪失者 )
更因制度僵化而不獲發放津貼及傷殘人士登記證，因而未能享有半

價乘搭港鐵的殘疾人士乘車優惠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當局全面檢

討傷殘津貼制度，以配合今日社會的需要；有關檢討應包括：  
 
(一 ) 檢討傷殘津貼的發放準則，包括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，按

比例發放有關津貼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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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考慮在審批程序中加入專業社工的 ‘全人評估 ’作為審批準

則之一，而不是單靠醫生因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來決定是

否符合申請條件；  
 
(三 ) 檢討評估傷殘津貼申請人殘疾程度的 ‘醫療評估表格 ’及檢

視清單，明確為 ‘器官殘障 ’作出定義和標準；  
 
(四 ) 全面檢討現行傷殘津貼制度下 ‘嚴重殘疾 ’的定義，放寬現時

《僱員補償條例》(香港法例第 282章 )附表 1所定準則，即殘

疾程度大致上相等於失去百分之一百謀生能力，以加強對

殘疾人士的保障；及  
 
(五 ) 全面檢討現時各項公共交通工具殘疾人士優惠的適用範圍

及收費安排；及  
 
(六 ) 把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的概念應用到傷殘津貼

上，免除離港限制，讓居於廣東及福建省並符合資格的傷
殘人士也可領取傷殘津貼；及  

 
(七 ) 在審批公屋體恤安置時，將殘疾證明列為甄別準則，讓殘

疾人士可以早日獲得公屋安置，解決居住的困難。  
 
註： 黃成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9. 經譚耀宗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傷殘津貼，是為嚴重殘疾的香港居民每月提供
現金津貼，以應付因嚴重殘疾而引致的特別需要；香港現行的傷殘

津貼制度訂立於 1973年，經過三十多年的運作，有關制度的保障已

不合時宜；部分殘疾人士 (例如單肢喪失者 )更因制度僵化而不獲發

放津貼及傷殘人士登記證，因而未能享有半價乘搭港鐵的殘疾人士

乘車優惠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當局全面檢討傷殘津貼制度，以配

合今日社會的需要；有關檢討應包括：  
 
(一 ) 檢討傷殘津貼的發放準則，包括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，按

比例發放有關津貼；  
 
(二 ) 考慮在審批程序中加入專業社工的 ‘全人評估 ’作為審批準

則之一，而不是單靠醫生因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來決定是

否符合申請條件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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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檢討評估傷殘津貼申請人殘疾程度的 ‘醫療評估表格 ’及檢

視清單，明確為 ‘器官殘障 ’作出定義和標準；  
 
(四 ) 全面檢討現行傷殘津貼制度下 ‘嚴重殘疾 ’的定義，放寬現時  

《僱員補償條例》(香港法例第 282章 )附表 1所定準則，即殘

疾程度大致上相等於失去百分之一百謀生能力，以加強對

殘疾人士的保障；及  
 
(五 ) 全面檢討現時各項公共交通工具殘疾人士優惠的適用範圍

及收費安排；及  
 
(六 ) 讓領取傷殘津貼的長者可同時領取高齡津貼；及  
 
(七 ) 在審批公屋體恤安置時，將殘疾證明列為甄別準則，讓殘

疾人士可以早日獲得公屋安置，解決居住的困難。  
 
註： 譚耀宗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10. 經潘佩璆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香港現行的傷殘津貼制度訂立於 1973年，經過三十多年的運

作，有關制度的保障已不合時宜；部分殘疾人士 (例如單肢喪失者 )
更因制度僵化而不獲發放津貼及傷殘人士登記證，因而未能享有半

價乘搭港鐵的殘疾人士乘車優惠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當局全面檢

討傷殘津貼制度，以配合今日社會的需要；有關檢討應包括：  
 
(一 ) 檢討傷殘津貼的發放準則，包括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，按

比例發放有關津貼；  
 
(二 ) 考慮在審批程序中加入專業社工的 ‘全人評估 ’作為審批準

則之一，而不是單靠醫生因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來決定是

否符合申請條件；  
 
(三 ) 檢討評估傷殘津貼申請人殘疾程度的 ‘醫療評估表格 ’及檢

視清單，明確為 ‘器官殘障 ’作出定義和標準；  
 
(四 ) 全面檢討現行傷殘津貼制度下 ‘嚴重殘疾 ’的定義，放寬現時  

《僱員補償條例》 (香港法例第 282章 )附表 1所定準則，即殘

疾程度大致上相等於失去百分之一百謀生能力，以加強對

殘疾人士的保障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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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 全面檢討現時各項公共交通工具殘疾人士優惠的適用範圍

及收費安排；及  
 
(六 ) 取消現時領取傷殘津貼的人士不可同時領取高齡津貼的規

定；及  
 
(七 ) 在審批公屋體恤安置時，將殘疾證明列為甄別準則，讓殘

疾人士可以早日獲得公屋安置，解決居住的困難。  
 
註：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11. 經黃成智議員、譚耀宗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香港現行的傷殘津貼制度訂立於 1973年，經過三十多年的運

作，有關制度的保障已不合時宜；部分殘疾人士 (例如單肢喪失者 )
更因制度僵化而不獲發放津貼及傷殘人士登記證，因而未能享有半

價乘搭港鐵的殘疾人士乘車優惠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當局全面檢

討傷殘津貼制度，以配合今日社會的需要；有關檢討應包括：  
 
(一 ) 檢討傷殘津貼的發放準則，包括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，按

比例發放有關津貼；  
 
(二 ) 考慮在審批程序中加入專業社工的 ‘全人評估 ’作為審批準

則之一，而不是單靠醫生因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來決定是

否符合申請條件；  
 
(三 ) 檢討評估傷殘津貼申請人殘疾程度的 ‘醫療評估表格 ’及檢

視清單，明確為 ‘器官殘障 ’作出定義和標準；  
 
(四 ) 全面檢討現行傷殘津貼制度下 ‘嚴重殘疾 ’的定義，放寬現時

《僱員補償條例》(香港法例第 282章 )附表 1所定準則，即殘

疾程度大致上相等於失去百分之一百謀生能力，以加強對

殘疾人士的保障；及  
 
(五 ) 全面檢討現時各項公共交通工具殘疾人士優惠的適用範圍

及收費安排；及  
 
(六 ) 把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的概念應用到傷殘津貼

上，免除離港限制，讓居於廣東及福建省並符合資格的傷
殘人士也可領取傷殘津貼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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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讓領取傷殘津貼的長者可同時領取高齡津貼；及  

 
(八 ) 在審批公屋體恤安置時，將殘疾證明列為甄別準則，讓殘

疾人士可以早日獲得公屋安置，解決居住的困難。  
 
註： 黃成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譚耀宗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12. 經黃成智議員、潘佩璆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鑒於香港現行的傷殘津貼制度訂立於 1973年，經過三十多年的運

作，有關制度的保障已不合時宜；部分殘疾人士 (例如單肢喪失者 )
更因制度僵化而不獲發放津貼及傷殘人士登記證，因而未能享有半

價乘搭港鐵的殘疾人士乘車優惠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當局全面檢

討傷殘津貼制度，以配合今日社會的需要；有關檢討應包括：  
 
(一 ) 檢討傷殘津貼的發放準則，包括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，按

比例發放有關津貼；  
 
(二 ) 考慮在審批程序中加入專業社工的 ‘全人評估 ’作為審批準

則之一，而不是單靠醫生因應申請者的殘疾程度來決定是

否符合申請條件；  
 
(三 ) 檢討評估傷殘津貼申請人殘疾程度的 ‘醫療評估表格 ’及檢

視清單，明確為 ‘器官殘障 ’作出定義和標準；  
 
(四 ) 全面檢討現行傷殘津貼制度下 ‘嚴重殘疾 ’的定義，放寬現時

《僱員補償條例》(香港法例第 282章 )附表 1所定準則，即殘

疾程度大致上相等於失去百分之一百謀生能力，以加強對

殘疾人士的保障；及  
 
(五 ) 全面檢討現時各項公共交通工具殘疾人士優惠的適用範圍

及收費安排；及  
 
(六 ) 把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的概念應用到傷殘津貼

上，免除離港限制，讓居於廣東及福建省並符合資格的傷
殘人士也可領取傷殘津貼；及  

 
(七 ) 取消現時領取傷殘津貼的人士不可同時領取高齡津貼的規

定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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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 在審批公屋體恤安置時，將殘疾證明列為甄別準則，讓殘

疾人士可以早日獲得公屋安置，解決居住的困難。  
 
註： 黃成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
 


